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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國
見

血
單福
利
法

壹
、
兒
、
堂
福
利
法
的
基
本
理
念

市
場
經
濟
制
度

(
B
R
r丘
。
口
。
口
。
巨
仍
是
叩
門
。
自
)
侵
蝕
了
家
庭
機
能

(
E
H
H
H

戶
可
E
S
Z
O
口
)
，
製
造
了
多
樣
的
家
庭
問
題
和
眾
多
的
不
幸
見
章
。

政
府
基
於
社
會
安
定
的
考
量
，
而
操
取
家
庭
政
策

(
E
B
-
-
呵
。
。
{
-
3
)，
更

基
於
民
族
幼
苗
的
培
育
，
而
制
定
兒
童
保
護
法
姐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兒
童
保
護

法
規
可
以
分
為
下
列
七
個
體
系
﹒
.

第
一
、
健
康
保
障
體
系
|
|
如
母
子
保
健
法
、
優
生
保
健
法
、
學
校
保

健
法
、
傳
染
病
預
防
法
、
健
康
保
險
法
等
。

第
二
、
經
濟
保
障
體
系
|
|
如
兒
童
津
貼
法
、
單
親
家
庭
及
寡
婦
福
利

法
、
年
金
保
險
法
、
社
會
救
助
法
等
。

第
三
、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!
i
如
兒
童
福
利
法
、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法
、
育

幼
院
法
、
兒
童
寄
養
法
等
。

第
四
、
教
育
保
障
體
系
|
i
如
教
育
基
本
法
、
學
校
教
育
法
、
特
殊
教

育
法
等
。

第
五
、
司
法
保
障
體
系
l
l

如
少
年
事
件
處
理
法
、
少
年
輪
有
院
法
、

制
修
正

獨

E義

妒忌，

品、

日召

。祭

少
年
監
獄
法
等
。

第
六
、
就
業
保
障
體
系
1
!

如
最
低
工
資
法
、
職
業
訓
練
法
、
青
少
年

勞
工
福
利
法
、
有
兒
休
業
法
等
。

第
七
、
相
關
法
規
體
系
|
|
如
所
得
稅
法
、
營
利
事
業
所
得
稅
法
、
物

品
法
等
。

在
充
實
的
兒
童
保
護
法
制
下
，
先
進
國
家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，
大
都
以
福

利
服
務
合
穹
的
O
E
-
z
z
z
2
)
為
主
，
但
是
，
在
兒
童
保
護
法
制
尚
未
健

全
的
國
家
里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所
泊
蓋
的
範
園
就
比
較
廣
泛
，
卸
比
較
簡
陋
，

而
容
易
產
生
窒
礙
難
行
的
現
象
。
一
般
說
來
，
見
童
福
利
法
大
都
涵
蓋
目
的

、
主
管
機
關
、
服
務
措
施
、
機
構
設
施
、
經
費
來
源
及
罰
則
等
六
個
部
分
，

而
在
服
務
措
施
方
面
，
則
有
一
般
見
童
的
福
利
服
務
、
托
育
服
務
、
不
幸
兒

童
的
安
置
服
務
、
偏
差
兒
童
的
教
養
服
務
、
殲
障
兒
童
的
特
殊
服
務
及
單
親

家
庭
的
福
利
服
務
等
。
不
幸
兒
童
的
安
置
服
務
則
包
括
機
構
收
容
、
家
庭
寄

養
民
收
養
等
服
務
，
由
於
牽
涉
的
問
題
較
為
被
雜
，
一
般
兒
童
福
利
法
都
有

較
詳
細
的
規
定
。
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基
本
理
念
是
政
府
為
了
促
進
兒
童
身
心
的
健
全
發
展
，

保
障
其
生
活
安
全
，
而
制
定
之
兒
童
保
護
法
。
先
童
福
利
法
的
基
本
精
神
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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奠
定
在
下
列
五
個
世
界
性
的
宣
言
中
﹒
.

第
一
、
一
九
二
三
年
世
界
兒
童
福
利
聯
盟
所
發
表
之
『
兒
童
權
利
宣
言

』
。

第
二
、
一
九
二
四
年
國
際
聯
盟
所
發
表
之
『
日
內
瓦
宣
言
』
。

第
三
了
一
九
四
八
年
聯
合
國
所
發
表
之
『
世
界
人
權
宣
言
』
。

第
四
、
一
九
五
0
年
日
本
所
發
表
之
『
兒
童
憲
章
』
o

第
五
、
一
九
五
九
年
聯
合
國
所
發
表
之
『
兒
童
權
利
宣
言
』
。

綜
合
上
述
宣
言
的
內
涵
，
見
童
的
基
本
權
利
至
少
泊
蓋
下
列
十
項

•• 

第
一
、
生
命
權
(
即
生
命
的
誕
生
權
)
。

第
二
、
生
存
權
(
如
家
庭
養
育
、
和
平
生
存
的
權
利
)
。

第
一
二
、
健
康
權
(
健
康
成
長
的
權
利
)
。

第
四
、
幸
福
權
(
自
由
快
樂
、
追
求
幸
福
的
權
利
)
。

第
五
、
自
由
權
(
表
達
的
自
由
、
身
體
的
自
由
)
。

第
六
、
自
立
權
(
自
己
決
定
的
權
利
)
。

第
七
、
平
等
權
(
種
族
、
宗
教
、
性
別
、
語
一
一
一
一
口
、
身
世
、
地
位
等
的
平

等
)
。第

八
、
教
育
權
(
學
習
與
知
的
權
利
)
。

第
九
、
受
保
護
權
(
禁
血
行
為
及
不
幸
見
童
的
保
護
)
。

第
十
、
特
殊
照
顧
權
(
特
殊
兒
童
之
保
健
、
教
育
與
生
活
補
助
)
。

兒
童
權
利
的
保
障
是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基
本
精
神
，
而
兒
童
權
利
的
保
障

措
施
就
是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基
本
架
構
。
兒
童
權
利
因
無
兒
童
運
動
而
往
往
被

忽
略
，
更
由
於
兒
童
權
利
受
制
於
親
權
(
即
扶
養
權
、
教
育
權
與
懲
戒
權
)

的
行
使
而
極
易
被
剝
奪
，
所
以
兒
童
權
利
有
必
要
以
法
律
加
以
保
障
。
理
想
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應
以
兒
童
權
利
的
保
障
為
基
本
理
念
，
對
親
權
者
、

社
會
大

眾
、

各
級
政
府
及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的
責
任
加
以
現
範
，
以
預
防
兒
童
權
利
遭

受
侵
害
，
並
對
受
害
見
童
提
供
保
護
措
施
。

貳
、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索
的
特
色

我
國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於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公
布
實
施
，
迄
今
已
歷
十
九
年

，
而
其
內
容
只
有
四
章
二
十
七
條
(
不
合
附
則
)
，
不
僅
簡
陋
，
也
不
符
時

代
所
需
。
內
政
部
有
鑑
於
此
一
問
題
的
重
要
性
，
乃
於
七
十
九
年
著
手
草
擬
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，
而
於
八
十
年
二
月
七
日
獲
得
行
政
院
初
審
通
過
。
其

後
，
由
民
間
團
體
及
專
家
學
者
組
成
之
「
見
童
福
利
聯
盟
」
'
為
使
兒
童
福

利
法
修
正
案
更
健
全
，
而
搜
出
許
多
修
正
意
見
，
交
付
立
法
院
與
原
案
併
案

討
論
。
該
修
正
案
經
立
法
院
第
八
十
八
會
期
內
政
及
司
法
委
員
會
五
次
聯
席

會
議
審
查
，
而
於
八
十
一
年
一
月
四
日
全
部
條
文
三
讀
通
過
。
該
修
正
案
採

納
兒
童
福
利
聯
盟
的
諸
多
意
見
，
雖
仍
有
不
足
之
處
，
卸
已
較
原
案
更
為
周

延
完
整
，
而
使
我
國
的
見
童
福
利
法
制
向
前
邁
進
了
一
大
步
。
一
誼
通
過
的

修
正
案
共
有
五
章
五
十
二
條
(
另
有
附
則
二
條
)
，
第
一
章
為
總
則
，
第
二

章
為
福
利
措
施
，
第
三
章
為
福
利
機
構
，
第
四
章
為
兒
童
保
護
，
第
五
章
為

罰
則
。
在
比
較
分
析
修
正
案
與
原
法
的
內
容
之
後
，
吾
人
可
以
發
現
修
正
案

具
有
下
列
多
種
特
色
。

在
總
則
部
分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四
個
特
色
•• 

第
一
、
立
法
目
的
更
為
周
延
|
|

增
列
兒
童
權
益
之
保
障
及
安
全
保
護

措
施
之
提
供
。

第
二
、
出
生
通
報
制
度
的
建
立
l
l

規
定
兒
童
出
生
後
三
十
日
內
，
接

生
人
應
將
出
生
之
相
關
資
料
通
報
戶
政
及
衛
生
主
管
機
關
。

第
一
二
、
兒
童
利
益
原
則
的
確
立|
|

處
理
兒
童
事
務
應
以
兒
童
之
最
佳

利
益
為
優
生
考
慮
;
兒
童
權
益
受
到
不
法
侵
害
，
政
府
應
予
適
當
之
協
助
與

保
護
。第

四
、
經
費
來
源
之
兢
定
l
|

兒
童
福
利
經
費
來
自
各
級
政
府
年
度
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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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
及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、
私
人
或
固
體
指
賠
及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。

在
福
利
措
施
方
面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五
個
特
色
•. 

第
一
、
早
產
兒
及
重
病
兒
童
之
醫
療
補
助
|
|
早
產
兒
及
重
病
兒
童
之

扶
養
義
務
人
無
力
支
付
兒
童
全
部
或
一
部
醫
療
費
用
時
，
政
府
應
于
醫
療
補

助
。

第
二
、
安
置
措
施
之
規
定
更
為
詳
盡
|
|
對
於
強
制
安
置
、
申
請
安
置

及
隱
私
之
保
密
均
個
別
于
以
規
定
，
尤
其
對
強
制
安
置
的
要
件
、
程
序
、
抗

告
等
均
有
具
體
規
定
，
有
助
以
安
置
措
施
的
推
動
。

第
二
一
、
責
任
通
報
制
度
的
建
立
|
|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社
工
員
、
臨
床
心

理
工
作
者
、
教
育
人
員
、
保
有
人
員
、
警
察
及
其
他
執
行
見
童
福
利
業
務
人

員
知
悉
兒
童
虐
待
或
禁
血
行
為
時
，
應
於
二
十
四
小
時
內
報
告
主
管
機
關
。

第
四
、
兒
童
及
孕
婦
之
優
先
照
顧
|
|
交
通
、
衛
生
、
醫
療
等
事
業
應

訂
定
及
實
施
兒
童
及
孕
婦
優
先
照
顧
辦
法
。

第
五
、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調
查
權
之
保
障
|
|
法
院
在
認
可
兒
童
收
養
前

，
應
命
主
管
機
關
或
兒
童
福
利
機
關
進
行
訪
親
和
調
杏
了
主
管
機
關
必
要
時

得
委
託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進
行
訪
視
和
調
查
。

在
福
利
機
構
方
面
，
除
增
列
兒
童
圖
書
館
、
兒
童
福
利
中
心
、
兒
童
緊

急
庇
護
所
、
兒
童
心
理
衛
生
中
心
、
未
婚
媽
媽
收
容
機
構
外
、
對
私
人
兒
童

福
利
機
構
的
登
記
、
輔
導
與
獎
勵
亦
有
問
文
規
定
。

在
保
護
措
施
方
面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五
個
特
色
•• 

第
一
、
裝
血
行
為
的
擴
大
|
|
增
列
遺
棄
、
非
法
移
送
兒
童
至
國
外
就

學
、
強
迫
兒
童
猿
褻
行
為
、
供
應
兒
童
毒
藥
(
口
已
、
刀
戚
、
槍
砲
等
危
險

物
品
、
攝
製
兒
童
猿
褻
或
暴
力
影
斤
、
帶
領
兒
童
進
入
有
礙
身
心
健
康
之
場

所
等
。第

二
、
收
養
程
序
之
規
定
較
為
具
體

!
l

對
收
養
人
的
條
件
、
兒
童
的

意
願
、
法
院
的
認
可
、
收
養
的
效
力
及
收
養
關
係
的
終
止
等
均
有
規
定
。

第
一
二
、
一
般
人
通
報
制
度
的
規
定
|
|
任
何
人
發
現
兒
童
之
禁
血
行
為

或
不
當
行
為
時
，
應
通
知
主
管
機
關
、
警
察
機
關
或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。

第
四
、
犯
罪
兒
童
之
安
置
輔
導
|
|
兒
童
有
賣
淫
或
營
業
想
猿
褻
行
為

者
，
應
施
予
安
置
輔
導
教
育
;
見
童
觸
犯
刑
法
時
，
宜
安
置
於
見
童
福
利
機

構
，
施
于
必
要
之
輔
導
。

第
五
、
父
母
離
婚
後
兒
童
監
護
權
之
規
定
|
|
法
院
在
改
定
兒
童
之
監

護
人
、
監
護
方
法
、
扶
養
費
之
負
擔
方
式
時
，
得
不
受
民
法
相
關
規
定
之
限

制
，
並
應
通
知
主
管
機
關
輔
導
。

在
罰
則
方
面
，
至
少
有
下
列
五
個
特
色•• 

第
一
、
加
重
禁
止
行
為
之
罰
則
|
|
違
反
禁
血
行
為
之
規
定
者
，
處
一

萬
元
以
上
十
二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款
，
並
公
告
其
姓
名
。
(
原
法
為
五
百
元
以

上
五
千
元
以
下
之
罰
款
)

第
二
、
擴
大
對
父
母
、
養
父
母
、
監
護
人
或
其
他
實
際
照
顧
兒
童
之
人

的
罰
則
l
i

不
禁
血
兒
童
吸
煙
、
飲
酒
、
嚼
損
榔
等
或
允
許
兒
童
在
有
礙
身

心
健
康
的
場
所
工
作
者
，
處
六
千
元
以
上
三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款
，
並
公
告
其

姓
名
;
非
故
意
者
處
一
千
二
百
元
以
上
六
千
元
以
下
之
罰
款
。
違
反
禁
止
行

為
及
前
述
違
法
行
為
者
，
讀
接
受
四
小
時
以
上
之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。
不
配
合

提
供
有
關
資
料
者
，
處
三
千
元
以
上
三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款
。

第
三
、
新
訂
雇
用
者
、
提
供
者
或
交
易
者
之
罰
則
|
|
僱
用
兒
童
從
事

非
法
工
作
者
，
處
三
萬
元
以
上
三
十
萬
元
出
下
之
罰
款
;
提
供
菸
酒
、
檳
榔

子
兒
童
者
，
處
三
干
一
兀
以
上
一
萬
五
千
元
以
下
罰
款
;
讓
兒
童
進
入
酒
家
、

舞
廳
等
有
礙
身
心
健
康
場
所
者
，
處
一
萬
二
千
元
以
上
六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款

;
與
兒
童
性
交
易
者
，
處
三
萬
元
以
上
十
萬
元
以
下
之
罰
款
，
並
公
告
其
姓

名
。

第
四
、
新
訂
通
報
制
度
之
罰
則
|
|
違
反
出
生
通
報
規
定
者
，
處
一
萬

元
以
上
三
萬
元
以
下
罰
款
;
違
反
責
任
通
報
規
定
者
，
處
三
千
元
以
上
三
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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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以
下
罰
款
。

第
五
、
新
訂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之
罰
則
|
|
|
不
依
法
登
記
者
處
三
萬
元
以

上
三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款
;
辦
理
不
善
而
不
改
善
者
，
得
命
其
停
辦
;
拒
不
停

辦
者
處
五
萬
元
以
上
三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款
;
罰
款
後
仍
拒
不
停
辦
辦
者
，
處

一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、
拘
役
或
併
科
五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款
。

冬
、
我
圈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索
的
檢
、
討
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雖
絞
原
法
進
步
，
卸
仍
有
一
些
缺
失
，
茲
從
下
列

十
個
問
題
中
個
別
加
以
被
討
。

第
一
、
兒
童
權
利
的
保
障
問
題
l
l

兒
童
權
利
的
保
障
是
見
童
福
利
法

的
基
本
精
神
。
我
國
既
無
「
兒
童
權
利
憲
章
」
'
就
應
該
在
兒
童
福
利
法
中

間
文
規
定
，
遵
守
聯
合
國
兒
童
權
利
宣
言
之
精
神
，
保
障
我
國
兒
童
之
權
利

。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只
以
保
障
兒
童
權
益
為
目
的
，
而
兒
童
權
益
為
何
，

有
必
要
加
以
界
定
。

第
二
、
貧
困
兒
童
的
生
活
扶
助
問
題
|
|
生
活
扶
助
問
題
宜
在
社
會
救

助
法
中
加
以
說
範
o
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所
訂
的
標
準
太
嚴
苛
，
內
容
太
簡

陋
，
無
法
充
分
保
障
貧
困
兒
童
的
生
活
，
在
執
行
上
叉
易
與
社
會
救
助
法
重

說
，
故
應
充
實
現
行
社
會
救
助
法
有
關
兒
童
補
助
之
規
定
，
而
不
宜
在
兒
童

福
利
法
中
草
率
規
定
。

第
一
二
、
通
報
制
度
的
問
題
|
|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的
通
報
制
度
分
為

出
生
通
報
制
度
、
責
任
通
報
制
度
及
一
股
通
報
制
度
三
種
。
出
生
通
報
制
度

只
罰
接
生
人
，
均
不
罰
父
母
，
顯
然
不
公
平
，
宜
在
罰
則
中
將
父
母
納
入
。

責
任
通
報
制
度
極
易
產
生
急
難
認
知
上
的
困
難
及
處
罰
判
定
上
的
困
難
，
執

行
故
果
可
能
不
語
，
宜
更
具
體
加
以
規
範

o

至
於
一
般
通
報
制
度
，
則
因
沒

有
罰
則
，
而
喪
失
立
法
意
義
。

第
四
、
隱
私
權
的
保
密
問
題
|
|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雖
有
兒
童
隱
私

權
的
保
密
現
定
，
卸
無
罰
則
，
而
難
以
發
揮
效
果
。
日
本
兒
童
福
利
法
對
違

反
隱
私
權
之
保
密
現
定
者
，
可
處
十
萬
日
圓
以
下
之
罰
款
或
六
個
月
以
下
之

有
期
徒
刑
，
足
見
其
重
視
隱
私
權
之
程
度
。

第
五
、
父
母
離
婚
後
子
女
權
益
的
保
障
問
題
|
|
離
婚
不
僅
造
成
家
庭

功
能
的
危
機
，
也
產
生
了
子
女
權
益
的
侵
害
，
見
童
福
利
法
應
對
兒
童
的
監

護
權
和
贈
養
費
等
問
題
加
以
原
則
性
的
規
範
'
以
補
充
民
法
相
關
規
定
之
不

足
。
對
於
因
離
婚
而
陷
於
生
活
困
難
者
，
(
雙
方
均
無
力
提
供
擔
養
費
者
)

，
宜
以
單
親
家
福
利
庭
法
加
以
保
障
。
因
此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第
四
十

一
條
的
規
定
宜
加
充
實
。

第
六
、
兒
童
禁
止
行
為
的
問
題
|
|
禁
止
行
為
是
兒
童
保
護
最
重
要
的

依
攘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第
二
十
六
條
雖
有
明
確
規
定
，
但
末
將
非
法
的

兒
童
控
制
與
養
育
職
旋
納
入
，
卸
將
非
法
移
送
兒
童
至
國
外
就
學
納
入
，
是

否
妥
當
實
有
待
商
榷
。
至
於
禁
血
行
為
的
罰
則
，
則
以
統
一
的
標
準
加
以
規

定
，
不
甚
合
理
，
應
依
其
對
兒
童
的
傷
害
程
度
，
課
以
不
同
的
罰
則
。

第
七
、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的
違
法
問
題
|
|
-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除
不
依
法
登

記
或
從
事
營
利
行
為
之
外
，
還
有
非
法
收
容
、
不
當
勞
動
及
違
反
福
利
目
的

之
養
護
或
教
育
等
違
法
行
為
，
而
在
處
罰
之
前
，
應
明
定
主
管
機
關
的
監
督

調
查
程
序
及
處
罰
的
基
單
。
因
此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第
五
十
條
的
罰
則

規
定
應
加
以
充
實
，
以
避
免
產
生
執
行
上
的
困
擾
。

第
八
、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的
問
題
|
|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可
以
教
導
親
權
者

正
當
使
用
親
﹒
雄
，
對
兒
童
權
益
的
侵
害
共
有
直
接
的
預
防
作
用
，
所
以
兒
童

福
利
法
應
明
文
規
定
，
鼓
勵
親
權
者
參
與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，
而
不
是
在
違
法

行
為
產
生
後
，
再
施
以
強
制
性
的
輔
導
和
處
罰
。

第
九
、
兒
童
賣
淫
的
問
題
|
|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對
仲
介
兒
童
賣
淫

者
，
處
以
一
千
元
以
上
三
萬
元
以
下
罰
款
，
對
父
母
課
以
一
萬
元
以
上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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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
元
以
下
罰
款
;
對
交
易
者
處
以
三
萬
元
以
上
罰
款
。
日
本
兒
童
福
利
法
對

仲
介
者
則
處
以
十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或
五
十
萬
日
圓
以
下
罰
款
，
對
交
易
者

則
不
于
處
罰
。
我
國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對
仲
介
兒
童
質
淫
者
的
處
罰
是
否

太
輕
，
對
交
易
者
的
處
罰
是
否
太
重
，
頗
值
得
深
入
探
討
。

第
十
、
兒
童
虐
待
的
問
題
|
|
親
權
的
濫
用
是
社
會
責
任
的
不
履
行
，

親
權
者
對
兒
童
的
虐
待
，
不
僅
是
兒
童
權
利
的
侵
害
，
也
是
人
身
的
傷
害
，

應
負
傷
害
祥
的
刑
事
責
任
，
不
能
只
以
輔
導
、
罰
款
和
公
布
姓
名
的
方
式
處

罰
。
此
外
，
對
故
虐
待
兒
童
的
治
療
與
輔
導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亦
應
明
文
兢
定

，
不
能
只
以
安
置
加
以
處
理
，
因
為
安
置
是
不
得
暫
時
性
和
不
得
已
的
措
施

，
最
好
的
方
法
是
幫
助
家
庭
解
決
兒
童
虐
待
問
題
，
讓
兒
童
權
利
在
家
庭
中

生
根
茁
壯
。肆

、
我
閱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展
望

就
長
期
觀
點
而
言
，
我
國
的
兒
童
福
利
法
制
仍
有
諸
多
努
力
的
方
向
，

而
下
列
十
項
建
議
或
許
可
以
作
為
未
來
修
訂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參
考
。

第
一
、
兒
童
保
護
法
制
的
健
全
化
|
|
兒
童
福
利
法
是
兒
童
保
護
法
制

中
的
一
環
，
除
了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充
實
之
外
，
相
關
法
規
也
必
領
制
定
與
修

正
，
才
能
構
成
一
個
健
全
的
兒
童
保
護
法
制
。
未
來
，
我
國
需
要
制
定
的
兒

童
保
護
法
律
，
有
母
子
保
健
法
、
兒
童
津
貼
法
、
單
親
家
庭
福
利
法
、
社
會

福
利
事
業
法
等
;
而
必
領
修
正
的
法
律
，
則
有
社
會
救
助
法
、
育
幼
院
法
、

托
兒
所
法
、
寄
養
辦
法
等
。

第
二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定
位
|
|
如
果
兒
童
保
護
法
制
能
夠
健
全
，
兒

童
福
利
法
就
宜
定
位
在
福
利
服
務
的
基
礎
上
，
而
其
內
涵
宜
以
兒
童
權
利
的

保
障
、
親
權
責
任
的
加
強
及
政
府
責
任
的
確
立
等
為
主
要
架
構
。
在
親
權
責

任
方
面
，
立
建
立
扶
養
權
、
教
育
權
及
懲
戒
權
的
責
任
規
範
、
加
重
親
權
濫

用
的
罰
則
及
充
實
親
權
剝
奪
的
法
律
程
序
。
在
政
府
責
任
方
面
，
宜
確
立
兒

童
福
利
政
策
的
原
則
、
充
實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、
專
業
詮
照
制
度
及
合
理

運
用
經
費
典
人
力
。

第
二
一
、
兒
童
福
利
行
政
的
健
全
化
|
|
l
兒
童
福
利
行
政
應
配
合
社
會
福

利
行
政
組
織
與
功
能
的
修
正
加
以
改
革
，
在
中
央
宜
設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司
(

含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單
親
家
庭
等
福
利
)
、
省
政
府
宜
設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處
，

縣
市
政
府
宜
設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局
，
鄉
鎮
區
宜
設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科
，
各
地
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局
和
科
均
應
設
置
兒
童
諮
詢
中
心
，
聘
任
兒
童
福
利
委
員
和

專
業
工
作
人
員
從
事
諮
詢
、
輔
導
、
轉
介
及
其
他
兒
童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。

第
四
、
兒
童
安
置
措
施
的
健
全
化
|
|
在
強
制
安
置
方
面
，
強
制
安
置

條
件
應
更
加
明
確
化
，
安
置
機
構
瞎
子
分
類
，
繼
續
安
置
的
條
件
應
予
規
範

。
在
申
請
安
置
方
面
，
申
請
人
的
條
件
應
手
限
制
，
主
管
機
關
或
一
福
利
機
構

的
調
查
權
應
予
確
立
，
費
用
的
負
擔
方
法
應
子
明
定
。
此
外
，
有
關
監
護
權

喪
失
之
宜
告
及
監
護
人
之
選
擇
標
車
亦
應
在
見
童
安
置
措
施
中
加
以
規
定
。

第
五
、
兒
童
收
養
措
施
的
健
全
化
|
|
兒
童
的
收
養
措
施
應
配
合
民
法

的
相
關
規
定
(
現
行
民
法
第
一
O
七
二
條
至
一
O
八
三
條
)
加
以
充
實
。
對

於
收
養
輯
旋
者
的
權
利
義
務
和
韓
旋
程
序
應
于
規
定
，
對
收
養
人
的
條
件
和

申
請
程
序
亦
應
間
文
規
定
，
對
暫
時
收
養
措
施
的
規
定
應
更
為
詳
細
。
至
於

收
養
後
主
管
機
關
應
否
定
期
訪
視
，
宜
更
深
入
研
究
規
劃
後
再
行
立
法
，
以

免
破
壤
收
養
者
的
親
子
關
係
'
或
造
成
執
行
上
的
困
擾
。

第
六
、
在
宅
服
務
制
度
的
建
立
|
|
|
在
宅
服
務
(
Z
E
O
m叩
門
i
n
仰
的
)

並
非
只
以
老
人
為
服
務
對
象
，
家
庭
中
的
父
母
、
兒
童
、
少
年
、
聽
障
者
在

有
需
要
時
均
可
成
為
在
宅
服
務
的
對
象
。
其
實
，
有
問
題
的
家
庭
往
往
不
願

意
親
往
福
利
機
構
接
受
輔
導
，
必
賓
等
到
問
題
發
生
後
才
會
勉
強
接
受
輔
導

。
在
宅
服
務
制
度
可
以
透
過
社
工
人
員
或
志
願
工
作
者
前
往
問
題
家
庭
，
協

助
其
解
決
問
題
，
發
揮
預
防
的
效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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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七
、
殲
障
兒
童
特
殊
保
護
的
加
強
l
i

我
國
的
殲
障
福
利
法
並
未
對

真
障
兒
童
給
予
特
殊
的
保
護
，
而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亦
僅
以
第
四
十
二
條

簡
單
說
範
'
可
見
，
我
國
殲
障
兒
童
的
福
利
根
本
未
受
重
視
。
因
此
，
建
議

在
兒
童
福
利
法
中
增
列
特
殊
兒
童
的
保
護
專
章
，
對
殘
障
預
防
、
早
期
發
現

、
及
早
治
療
、
教
育
、
養
護
、
生
活
補
助
等
詳
加
規
定
，
以
保
障
殲
陣
兒
童

的
權
益
，
增
進
殲
障
兒
童
的
福
利
。

第
八
、
托
育
制
度
的
充
實
|
|
由
於
婦
女
勞
動
參
與
率
的
提
高
，
托
育

問
題
已
成
為
現
代
家
庭
的
困
擾
問
題
。
我
國
的
托
有
制
度
由
於
公
立
托
育
設

施
的
嚴
重
不
足
及
私
立
托
育
設
施
的
良
募
不
齊
，
而
十
分
不
健
全
，
有
待
全

面
擴
充
公
立
托
育
設
施
，
改
善
私
立
托
育
設
施
的
服
務
品
質
。
(
例
如
，
延

長
托
育
時
間
，
實
施
夜
間
托
育
等
)
此
外
，
對
保
姆
的
資
格
、
訓
練
、
職
務

與
權
利
義
務
關
係
亦
應
加
以
規
範
。

第
九
、
偏
差
行
為
輔
導
體
系
的
建
立
|
|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安
置
措
施
是

以
兒
童
權
益
遭
受
侵
害
為
基
本
要
件
﹒
但
是
，
因
兒
童
的
偏
差
行
為
而
損
及

家
庭
生
活
時
，
卸
沒
有
因
應
的
服
務
措
施
。
未
來
，
兒
童
福
利
法
可
能
需
要

建
立
一
個
由
教
育
宣
導
(
學
校
教
育
與
社
會
教
育
)
、
諮
詢
輔
導
(
主
管
機

關
與
福
利
機
構
)
及
安
置
教
養
(
偏
差
行
為
兒
童
教
養
院
)
構
成
的
輔
導
體

系
，
尤
其
是
安
置
教
養
的
生
活
輔
導
、
性
向
輔
導
、
社
會
適
應
、
學
校
指
導

等
均
需
加
以
規
定
，
使
兒
童
早
日
適
應
家
庭
、
學
授
與
社
會
生
活
。

第
十
、
社
區
親
子
活
動
的
推
展
|
|
兒
童
福
利
法
雖
有
多
種
兒
童
活
動

設
施
的
規
定
，
卸
少
有
可
由
家
人
共
同
參
與
的
活
動
設
施
。
最
好
的
方
法
是

協
助
社
區
居
民
推
展
親
子
活
動
，
例
如
，
親
子
運
動
會
，
兒
童
戲
劇
的
巡
迴

表
演
、
親
子
，
叫
遊
、
媽
媽
俱
樂
部
、
兒
童
事
故
防
犯
小
組
、
義
務
課
業
輔
導

等
。
對
於
社
區
親
于
活
動
，
政
府
必
領
提
供
必
要
的
補
助
興
協
助
，
並
促
進

社
區
活
動
的
交
流
，
以
全
面
提
昇
社
區
親
子
活
動
的
水
準
。

主
妥
參
考
文
獻

l
r
r
戶
口
的
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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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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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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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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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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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。
這
h
M
H
b
G
N
U
h
N
S
W
E
E

出
-
m
n何
看
叩
門-
w
H
O
∞
h

z

切
向
戶
口
自
己
口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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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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札h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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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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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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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h
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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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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悄

h
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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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
M
V
O

泛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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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E
M
吭
您
的

札
這
M
u
h
蚓
、m
w芯
片l
n
h
w之
札
勾
丸
。
泣
。
p

』
。
已
門
口
已
。
叫
的
。
立
已
悄
的
的
口

o
u
z
o
­

H
∞
H
W
H
G
斗
∞

3
.明
M
M門
的
。
口
"
同
﹒
切
可
忍
之
h
h
v
h
h
w
Z
E
B
-
-
E
D
M
u
z
z
-

的
古
口
m
h
o
-
M
口
口•• 

]
S
U可扎
伊

A
也
已
m戶
口
口
戶
口
。
「
』

-
M
J
P
h
w
h
h
o

它
的
這

m
w芯
片
﹒
咒
。
、
司
已
遠
吼
叫

h
h
泣
。
這R
N泛
的
2
.

間
已
口
。5
凶
口
P

巴
∞
O

E
t
〈
丘
P
巴.• 
h
b
札
記
司
的
法
、
“
勾
結
設
計
入
中

h
A
W
、
為
這
G
S

。
志
\
這
h
m
N
R
N
~
i

地
的
吼
叫
‘
已

-
n
﹒
巳
-
H
t
閃
而
〈
﹒N
印
F
H
G
斗
。

a

安
部
哲
夫
著
，
兒
童
福
祉
法
﹒
青
少
年
條
例
，
判
例
刑
法
研
究
第
八
號
，

一
九
八
一
年
。

1

林
于
代
著
，
母
子
寡
婦
一
福
祉
|
|
生
別
母
子
家
庭
的
增
加
主
兒
童
扶
養
手

當
法
。
改
正
當
b
r
J
'，
τ
'
d
z
p

久
，
「
增
刊
號
總
合
特
集
第
四
十
一
號

，
一
九
八
六
年
。

a

掘
尾
輝
久
著
，
子
芝
屯
的
權
利
，
岩
波
書
店
，
一
九
八
七
年
。

a

山
吉
剛
等
編
，
于
古
屯
。
權
利
，
ζ

兒
童
。
權
利
宣
言
條
約
化
的
動
向
，
日

本
教
育
學
會
第
三
十
七
回
大
會
報
告
書
，
一
九
七
九
年
。

取
全
國
養
護
問
題
研
究
會
編
，
明
日
金
者
〈
子
E

屯
允
色
，

2
1
N
V
7
書
房

，
一
九
八
一
年
。

日
小
比
木
啟
吾
著
，
家
庭

o
k
u
v家
族
時
代
，
A
B
C

出
版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
也
全
國
社
會
福
祉
協
通
會
編
，
兒
童
福
祉
年
報
，
各
年
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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